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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試題擬卷機制：
教育局專賣小組主要調查結果及改善建當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歷史科試卷一其中一道試題，在社
會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該試題為卷一第 2(c）題，要求考生運用試題資料，
並就其所知，回答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 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對於這道試題的恰當性，公眾有極大的關注和爭議。就此，教育局在2020

年5月14日發出聲明 1，並要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調查事件，
包括檢討擬題機制，以確保文憑試的 公平、公正和可信性 。教育局局長
在2020年5月15 日記者會表示，教育局會檢討現行的機制，確保考試
及試題的 質素。

考評局委員會先後 在2020 年 5 月 18日和21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
第 2(c ）題的恰當性。經 考慮有關歷史科考試和評核的專業意見、《歷史課
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所載的課程宗旨和目標，以及考生的利益
後，考評局委員會決定取消第 2(c）題。同時，考評局成立內部調查小組，
檢視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試卷的 擬題和質素保證機制，以及整個擬卷過
程有多大 程度符合既定指引等。考評局已於2020年6月23日向教育局
提交內部調查報告。

2020年6月，教育局 就事件成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專賣小組：審視有
問題的歷史科試題及擬卷機制」 （「專責小組」），根據考評局的內部調查
報告展開審視工作 。在 審視過程中，專賣小組 （甲）研讀考評局的內部

調查報告﹔（乙〉檢視考評局和相關考務人員z 就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擬
卷過程所提交的記錄／文件／檔案﹔（丙）與考評局人員和參與擬卷及審
題過程的 考務人員面談﹔以及 CT）研讀上述人員在跟進問卷所作的回
應。

經過審視，專賣小組確認考評局己就 擬卷的 各個階段設置一些質素保證
措施，亦已向 考評局職員提供詳細的內部守則和規章。該等措施旨在確
保各科審題委員會在 擬卷過程中能實踐集體負責的原則，避免出現由一
人或部分成員主導擬卷過程的情況。 要有效落實該等質素保證措施，有

l 教育局聲明：www.info.gov.bk/gia/ general/202005/l 4/P2020051400792 .htm ?fontSiz叫

2 參與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擺卷過程的考務人員包括由一位試卷主席 、 一位擬題
員 、 五位審題員（以上仁位皆為考評局聘任的局外科目專家）和一位考評局經理
一評核發展（唯一的考評局職員）組成的審題委員會，以及在完成審題程序後審核
試卷的三位校對員和兩位審核員，以確保試卷正確無誤。



賴全體有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嚴格遵守相關守則和規章 。然而，專賣小

組發現代甲〉導致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一位負責

擬卷的 考評局職員 ，在擬卷過程中未有遵守部分考評局的守則和規章 ，

亦沒有實施既定的質素保證措施﹔以及（乙）現行的質素保證措施亦有

不足之處，或致 未能有效監察擬卷過程 。

專賣小組的主要調查結果概述如下﹔

1. 擬題前的準備

考評局的擬卷守則和規章訂明，所有擬題前的準備會議須由試卷主席

主持，並須通過保密的渠道 和在保密的場所進行。準備會議的討論範

圍僅限於為擬題員提供擬題方向，而擬題員草擬的 所有參考資料和試

題擬稿須送交審題委員會在審題階段備悉或討論。

然而，在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擬卷過程中，有關 考評局職員沒有通

知或邀請試卷主席參與擬題前的準備會議，而只有該職員和擬題員參

與 這些會議。部分有關第 2(c）題的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討論是在不

恰當的地方 包括公共場所，或通過不安全的渠道進行。這些會議或討

論也無留下任何紀錄，讓審題委員會知悉。會議的討論範圍，亦超出

了為試卷訂定方向的規定，包括對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的具體討論和

篩選。此外，這些沒有被選用的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並無送交審題委

員會備悉和討論。

2. 審題

根據考評局文憑試的擬卷守則和規章，所有審題會議須由試卷主席主

持和審題員參與。審題員須在會器上提出看法和參與試題討論，實踐

集體負責的原則。在審題程序前或在審題期間，考評局須向審題委員

會成員提供內部指引，以提醒他們留意有否觸及敏感議題。評卷參考

亦應與試題擬稿一併擬備 ，以作為衡量試題評核重點的重要參考。

在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的擬卷過程中，其中四次審題會議只有上述

考評局職員和擬題員參與，另其中一位特定審題員並沒有參加任何審

題會議。 這表明了並非所有審題委員會成員都充分參與整個擬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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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審題過程中提供相關文件方面，有關考評局職員沒有向審題

委員會成員提供處理敏感事宜的指引，在整個審題過程中亦沒有參考

該份指引 。再者，評卷參考沒有 在審題初期與試題擬稿 一 併擬備，而

是在審題後期才提交審題委員會，當中並未處理第2(c）題的核心要求，

即沒有就考生對「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文的整體判斷訂立

評分準則，是不完整的評卷參考。專賣小組認為審題委員會成員原可

通過考評局的指引提高對試題的敏戚度，而設計更完備的評卷參考，

包括 就學生對引文的整體判斷訂立清晰的評分準則，亦有助成員思考

第2(c）題涉及的價值觀，與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訂明的課程宗旨和目標是否相符。

該考評局職員沒有遵守考評局的守則與規章，不僅令考評局難以在擬

卷過程中讓歷史科審題委員會實鐵集體負責的原則，而且大大削弱了

考評局守則與規章的應有功能。

3. 審核和校對

專賣小組發現，在審核和校對階段，一位審題員和一 位校對員曾分別

就第2(c） 題提出意見，但有關意見並未按考評局的守則和規章要求

送交審題委員會或試卷主席備悉和考慮。為實踐集體負責原則，這些

意見和回饋應送交審題委員會在最後批核試卷前作充分的考慮。該考

評局職員卻自行決定不接納這些可能非常關鍵的後期意見 。

4. 其他與擬卷相關的程序

審題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和選拔程序存有優他空間，例如考評局發出的

提名邀請可能並未有效傅建至學校和大專界別的合資格人士。

因應檢討結果，專賣小組向考評局提出以下改善建議，當中包括加強監

察質素保證措施的實施情況，透過考評局高層人員的參與、全體審題委

員會成員獲得擬卷工作 的所有會議（包括擬題前的準備會議和審題會議）

的資料和在擬卷各個階段所得的回饋等，以防止同類事件，長遠確保考

試和試題的質素。

1. 加強考評局高層人員參與監察質素保證措施的實施工作，設立新的匯

報渠道，讓審題委員會成員在整個擬卷過程的回饋意見，送交一位或

多位考評局的指定高層人員。該指定人員須檢視記錄在審題會議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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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能解決的不同意見／爭議，並向一個考評局委員會轄下、由考評

局高層人員和教育局推薦專家組成的指定委員會匯報，以作適時的跟

進處理﹔

2. 優他考評局內部擬卷手冊內有關擬卷工作的所有會議（包括擬題前的

準備會議和審題會議）的指引，確保全體審題委員會成員都知悉所有

會議的資料 ，以實踐擬卷過程中的集體負責原則﹔

3. 確保妥善保存和匯報與整個擬卷過程所有會議相關的資料，包括經審

題委員會確認作為存檔的審題會話摘要、關鍵議題的討論和議決的紀

錄﹔

4. 確保在擬卷各個階段所得的回饋，均適當地送交審題委員會在其總結

會主義上備悉和考慮。在總結會議上，試卷定稿須由審題委員會集體簽

署通過﹔

5. 優先審題委員會成員的提名程序，讓更多來自學校和專上院校符合條

件的人士參與﹔於提名時要求提供獲提名人士的資歷和證明 ，並清楚

列明委任或不委任獲提名人士的原因﹔以及委任教育局的課程人員擔

任當然委員﹔

6. 促進考評局人員的專業發展，讓他們掌握擬定優質試題和考試的最新

知識和技術、為審題委員會成員和其他擬卷人員提供職前簡介，讓他

們了解其角色和職能 ，並熟習擬卷的各個程序，以讓所有相關人員都

能提供專業意見，加強課程和評估之間的配合﹔

7. 平衡擬卷過程的保密性和透明度，加強審題委員會與課程發展議會和

考評局轄下各相關委員會（如科目委員會）的溝通，以確保課程和評

估更緊密配合﹔及

8. 研究專賣小組的調查結果和建議，是否適用於其他文憑試甲類科目3
'

並與教育局協作 ，盡快 、有效地制訂和推行相應的改善措施。

2020年11月

3 文憑試甲類科目指課程發展議會建議本地中學探用的高中科目。科目的名單見〈中
學教育指引〉（課程 發 展 議 會 ， 2017 ）第二冊第 26 至 28 頁 。 網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9f 202_ch_20180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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